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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總處104年10月13日主預字第1040102155號函說明二之(

一)，講座、專題演講及兼職人員之差旅費支給事宜，修

正如說明二，並追溯至104年10月13日起適用，請查照並轉

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原旨揭說明二之(一)略以，各機關學校依軍公教人員兼職

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，邀請之講座、專題演講及兼職

人員，如係由遠地前往(三十公里以外)，邀(聘)請機關學

校得衡酌實際情況，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，覈

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。

二、上開說明二之(一)修正為，各機關學校依軍公教人員兼職

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，邀請之講座、專題演講及兼職

人員，邀(聘)請機關學校得衡酌實際情況，參照國內出差

旅費報支要點規定，覈實支給交通費及住宿費，惟不得另

行支給雜費項目。

正本：總統府秘書長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監察院秘書長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省政府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行政院主計總處內部審核研究小組、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、行政院主計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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